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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二月五日）在香港和解中心成

立八周年慶典暨周年大會上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梁海明會長、李偉民會長、蕭詠儀會長、各位香港和解中心會員、各位嘉賓：

 多謝您們邀請我出席今晚香港和解中心的周年大會。大家都是調解（或和

解）服務的資深人員，我不必班門弄斧向大家解述調解的好處。我想趁這機會

同大家探討一下調解服務在香港的未來發展。

調解服務的現況

 一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二○○七年法律年度開啟典禮上所說，調解在多

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已成為訴訟以外另一種解決糾紛的有效方法，香港實在

不可以不迎頭趕上。高水平的調解，不單令爭議各方有更大的機會得到滿意的

解決方案，還可減少有關過程所造成的壓力，符合社會利益。此外，調解做得

成功，更可大幅減省訴訟費，帶來經濟效益。

 現時，調解已被有效及有系統地應用於解決建築工程產生的糾紛及婚姻的

爭議等。以工務合約產生的糾紛為例，律政司已有系統地運用合約上訂定的替

代爭議解決方法。就二○○四和二○○五兩年內，有 14 件工務糾紛是用調解方

法處理，所涉的數額約 14 億港元，其中有 12 個個案，即 85％，經調解處理後

達成和解協議，成功率令人鼓舞。此外，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首席大法官在去年

推出有關工務及訴訟方面的實務指引 6.3 也對推廣調解有相當正面的影響。 

 我相信調解服務在香港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必須提高公眾對調解的

認知，拿出證據來說服大家關於調解的優點。同時，亦須同心協力，求同存

異，去蕪存菁，進一步提升調解服務的質素及資格審定的效率，盡量統一訓練

及認可上的程序，並使有關資格在世界各地獲得承認。相信假以時日，調解服

務會更廣泛和普及地被接受及用於解決各種大小不同類別的糾紛。對於較小的

爭議，我特別關注「社區調解」能否為香港市民提供另一個有效的途徑去解決

糾紛。和解的概念可以用於不同方面，例如有關青少年和多層樓宇的個案。

推廣調解的措施

 律政司的民事法律科正着手進一步推廣運用調解方法於一些追討賠償的個

案。民事法律科在二○○六年有 28 宗因政府收地，道路或鐵路工程影響而在土

地審裁處向政府索償的個案，涉及的數額約 1.8 億港元。另外亦有 111 宗就人

身傷害要求獲得損害賠償的訴訟，涉及的數額大約是 2900 萬港元。就上述索

償訴訟案件，調解是一個可替代訴訟的可行方法，讓政府律師可以更有效運用

有限資源來處理這些個案及避免不必要地將個案帶上法庭審理，增加法庭的負



擔。 
 
  為此，民事法律科將籌備成立一個專門運用調解方法來解決有關的糾紛的

特別小組，成員會被安排接受有系統的訓練，加強他們對調解方法的認識與運

用。我們會安排講座及工作坊，使隊員在實際應用調解前對這解決糾紛的方法

有一定的專業訓練和實踐經驗。 
 
  另一方面，我們會向其他政府部門介紹及推廣調解方法，爭取他們對調解

的認同及消除一些對調解的顧慮。我們亦會提供法律意見及協助他們制定相關

的政策和守則，使他們亦能有系統善用調解方法處理他們的個案。 
 
  同時，我們亦已主動聯絡調解和法律界人士及其他相關團體，集思廣益，

討論如何在短期及長期進一步發展香港的調解服務，推廣社會上的認知，及引

入調解方面的國際專門知識。 
 
  除了律政司外，司法機構已成立了一個工作小組，研究如何在高等法院原

訟庭、區域法院和土地審裁處的民事糾紛運用調解。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法

官，律政司及法援署代表，其他法律界和調解組織包括貴會的代表。我深信這

小組將會就調解工作的發展，提供實質可行的建議。 
 
香港和解中心 
 
  香港和解中心成立於一九九九年，多年來經各會長和會員的努力，和解中

心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和解中心與多個城市和國家，如北京、深圳、大連、

新加坡、新西蘭等的仲裁和調解組織達成合作協議，又在香港舉辦調解培訓、

調解講座、工作坊及為不同政府部門與非牟利機構提供調解服務。和解中心對

推動調解服務實在是不遺餘力，作出了很務實的貢獻。 
 
  儘管和解中心的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我深信各位會員定會繼續努力，發

展及推廣調解服務。各位會員來自不同的專業，和解中心必定能夠善用和匯聚

大家擁有的知識及對推廣調解工作的熱誠，將香港調解服務的質素帶上一個更

高的水平。 
 
  在此我謹祝香港和解中心的服務蒸蒸日上，繼續為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加

一分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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